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鲁安监函字〔2010〕47号
关于举办安全培训机构
师资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安监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督局20号令）和《关于贯彻实施〈山东省安全培训管理实施细则〉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安监发[2005]43号）规定，安全培训机构教师需经培训或培训后三年有效期满需经再培训方可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根据我省培训机构教师培训、再培训的实际需要，经研究，定于4月上旬举办安全培训机构师资初训班和复训班。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范围及条件
　　培训范围：1、现有安全培训机构师资条件因人员流动等客观原因不达标的；2、教师资格证书已过或即将过有效期（2007年6月30日以前颁发）的专兼职教师；3、以前师资培训班考试不及格的学员自愿参加培训，免费参加补考。
培训对象条件：参加培训的理论教师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实习指导教师须具有从教专业对口的高级技能专业证书（二级以上）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二、培训内容

初次培训内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成人教育理论、互动式教学方法、安全培训管理规定、现代安全管理理论；教案编写和课件制作及讲课技巧、典型事故案例分析等。
复训内容：近三年安全生产法规、课件制作高级技巧、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等。
三、报名方式

请各市安监局或行业主管部门通知各培训机构，在3月29日至31日登陆www.sdwhb.com/szpx进行网上集体报名。报名时，各机构应严格按照报名系统的要求，认真填写教师登记表等信息。不在培训范围的教师或逾期报名，报名无效。
四、培训时间与地点

省安监局委托山东鲁泰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承担本次师资培训任务，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和编班安排请于4月6日后登陆www.sdwhb.com/szpx查询。省安监局联系人：成炳国，电话（0531）81792172;山东鲁泰安全技术培训中心联系人：袁新，电话：（0538）3151027/13953877722，邮箱：sdLtap@126.com。

五、注意事项
1、参加取证或换证培训的教师，报到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安全培训机构教师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及一张二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登记表》应登陆报名系统在线打印；照片应与《登记表》上加贴的照片及报名系统使用的照片为同一版）。参加换证培训的教师，还应携带原《安全培训合格证书》（不提供原证件，不得换证）。
2、换证专、兼教课程按照原《安全培训合格证书》打印，取不同专业证书，只能参加初训班。

3、各市安监局或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通知各学员严格按照网上编班安排参加培训，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书面请示省安监局同意，可以酌情安排参加其他期次培训班。

4、教师资格证书超过有效期半年的按照初次领证进行培训。
5、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